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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規 劃 不 當 、 復 未 積 極 尋 求 補 救 之 道 ， 致 令 鉅 額 投 資 興 建 之 蛋

形 消 化 槽 閒 置 多 年 ， 顯 有 不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營 建 署 未 能 切 實 評 估 實 際 需 求 即 貿 然 興 建 蛋 形 消 化 槽 ， 對 於 地 方 政 府 污 水 下 水 道 用 戶

接 管 工 程 未 能 配 合 掌 握 進 度 ， 致 消 化 槽 完 工 多 年 未 能 試 車 營 運 ， 核 有 不 當 ：  

( 一 ) 政 府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七 十 三 年 在 台 北 盆 地 規 劃 大 型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， 建 構 包 括 台 北 市 、

台 北 縣 及 基 隆 市 在 內 之 地 下 輸 水 幹 管 ， 並 在 淡 水 河 出 海 口 南 岸 的 八 里 鄉 建 污 水 處 理

廠 ， 作 為 污 水 下 水 道 之 終 端 處 理 設 施 ， 但 興 建 過 程 因 遭 遇 居 民 抗 爭 、 十 三 行 遺 址 等

問 題 ， 遲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始 正 式 通 水 試 車 ， 由 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衛 生 下 水 道 工

程 處 （ 下 稱 北 市 府 衛 工 處 ） 負 責 營 運 及 管 理 ； 八 里 污 水 廠 分 淨 化 污 水 、 消 化 污 泥 兩

套 相 連 系 統 ， 從 污 水 沈 澱 池 取 出 之 污 泥 經 消 化 減 量 ， 再 回 收 利 用 及 掩 埋 處 理 。 而 「 蛋

形 消 化 槽 及 能 源 回 收 系 統 工 程 」 （ 下 稱 蛋 形 消 化 槽 ） 即 為 八 里 污 水 廠 處 理 污 泥 系 統

之 一 環 ， 係 利 用 微 生 物 分 解 消 化 污 泥 ， 去 除 污 泥 之 有 機 物 質 ， 以 減 量 並 降 臭 ， 污 泥

經 消 化 後 有 機 物 質 最 高 可 減 量 三 三 ％ ， 且 消 化 過 程 可 產 生 瓦 斯 做 為 燃 料 ， 兼 具 能 源

回 收 之 功 能 ， 初 期 興 建 六 座 消 化 槽 ， 共 耗 資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五 十 一 億 餘 元 ， 惟 自 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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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完 工 迄 今 尚 未 試 車 ， 遑 論 使 用 以 發 揮 其 功 能 。 究 其 原 因 ， 乃 搭 配

污 水 廠 運 轉 的 污 水 下 水 道 ， 在 連 接 家 庭 用 戶 部 分 ， 依 下 水 道 法 規 定 ， 地 方 政 府 應 負

責 辦 理 規 劃 、 設 計 及 施 工 等 相 關 事 宜 ， 惟 因 舊 市 區 後 巷 違 建 林 立 ， 拆 除 不 易 ， 辦 理

用 戶 接 管 往 往 遭 遇 民 眾 抗 爭 ， 阻 力 甚 大 ， 且 所 費 不 貲 ， 而 其 績 效 功 能 亦 非 立 即 顯 現 ，

致 地 方 政 府 對 此 既 無 心 又 無 力 ， 推 展 進 度 緩 慢 ； 而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卻 照 合 約 如 期 完

工 ， 形 成 空 有 消 化 槽 、 卻 無 合 格 污 泥 可 供 處 理 之 窘 境 。 按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原 規 劃 設

計 處 理 污 泥 之 性 質 ， 是 直 接 來 自 家 庭 用 戶 之 污 水 ， 但 目 前 八 里 污 水 廠 進 流 污 水 ， 多

數 係 採 截 流 現 有 雨 污 水 合 流 溝 渠 之 晴 天 污 水 因 應 ， 其 經 處 理 後 之 污 泥 有 機 質 含 量 較

家 庭 污 水 為 低 ， 且 含 重 金 屬 成 份 ， 均 不 利 消 化 菌 成 長 ， 致 有 機 物 質 減 量 效 果 低 於 十

五 ％ ， 亦 無 法 產 生 足 夠 之 瓦 斯 供 應 發 電 機 運 轉 。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之 承 商 因 現 有 污 水

廠 所 需 處 理 之 污 泥 ， 其 性 質 與 原 規 劃 設 計 之 污 泥 性 質 不 符 ， 勢 難 以 達 到 合 約 規 定 之

有 機 物 質 去 除 率 ， 故 拒 絕 辦 理 試 車 。  

( 二 )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建 造 之 初 ， 污 水 系 統 用 戶 接 管 工 作 原 規 劃 分 三 期 （ 每 期 五 年 ） 執 行 ：

第 一 期 自 七 十 五 年 至 七 十 九 年 ， 接 管 地 區 為 台 北 縣 三 重 、 蘆 洲 及 新 莊 ， 接 管 人 數 分

別 為 六 十 四 萬 四 千 人 ， 並 處 理 台 北 市 超 量 污 水 。 第 二 期 自 八 十 年 至 八 十 四 年 ， 接 管

地 區 為 台 北 縣 板 橋 、 中 和 及 基 隆 市 七 堵 、 暖 暖 等 地 區 ， 接 管 人 數 為 一 百 七 十 六 萬 五

千 人 。 第 三 期 自 八 十 五 年 至 八 十 九 年 ， 接 管 地 區 為 台 北 縣 五 股 、 泰 山 等 地 區 ， 接 管

人 數 一 百 七 十 一 萬 人 。 嗣 為 方 便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之 推 估 ， 乃 計 算 家 庭 污 水 用 戶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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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普 及 率 ， 依 原 規 劃 設 計 蛋 形 消 化 槽 最 大 污 泥 處 理 容 量 ， 單 純 以 家 庭 生 活 用 戶 接 管

應 達 三 百 萬 人 ， 約 占 台 北 市 、 台 北 縣 及 基 隆 市 現 有 全 體 人 口 之 四 六 ％ 左 右 ， 惟 台 北

縣 遲 至 八 十 六 年 方 進 行 蘆 洲 地 區 用 戶 接 管 工 程 ， 九 十 年 度 以 前 ， 僅 完 成 八 百 戶 之 接

管 工 程 ， 以 九 十 年 度 為 例 ， 接 管 戶 數 原 定 為 一 萬 戶 ， 然 僅 完 成 三 、 八 四 二 戶 ， 截 至

九 十 年 底 ， 用 戶 接 管 戶 數 約 僅 四 千 六 百 餘 戶 ， 全 縣 普 及 率 約 為 一 ‧ 四 ％ ， 雖 然 台 北

縣 政 府 表 示 ， 將 配 合 中 央 政 府 提 升 接 管 率 之 建 設 補 助 計 畫 ， 調 整 相 關 工 程 建 設 推 動

方 式 及 順 序 ， 預 計 於 四 年 內 將 該 縣 用 戶 接 管 擴 至 十 八 萬 七 千 戶 ， 期 使 用 戶 普 及 率 達

到 中 央 要 求 台 北 縣 二 二 ％ 之 目 標 。 即 令 上 開 計 畫 完 全 確 實 如 期 實 現 ， 屆 時 仍 未 能 達

到 蛋 形 消 化 槽 之 最 大 污 泥 處 理 容 量 ， 另 據 營 建 署 人 員 表 示 ， 若 依 目 前 接 管 執 行 狀 況 ，

預 計 三 十 年 後 才 能 達 到 六 個 蛋 形 消 化 槽 之 計 畫 處 理 污 泥 量 。  

( 三 ) 由 於 地 方 政 府 財 源 困 難 ， 無 力 支 應 污 水 下 水 道 龐 大 建 設 經 費 ， 內 政 部 陳 奉 行 政 院 於

八 十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以 台 （ 八 一 ） 三 三 一 八 四 號 函 修 正 核 定 「 污 水 下 水 道 發 展 方 案 」

提 高 中 央 補 助 額 度 ， 列 入 國 家 六 年 建 設 計 畫 推 動 ， 其 中 並 將 台 北 縣 列 為 重 點 區 域 。

另 呈 奉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四 日 以 台 八 七 內 ○ 四 九 四 六 號 函 核 定 「 獎 勵 公 共 污 水

下 水 道 用 戶 接 管 暫 行 作 業 要 點 」 ， 專 案 補 助 台 灣 省 及 台 北 市 、 高 雄 市 配 合 籌 編 經 費

積 極 執 行 ， 依 該 要 點 全 額 補 助 辦 理 用 戶 接 管 工 程 ， 計 八 十 七 年 度 一 億 四 千 萬 元 ， 八

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二 億 元 ， 九 十 年 度 補 助 一 億 五 千 萬 元 。 惟 本 案 相 關 污 水 處

理 系 統 早 在 七 十 三 年 即 進 行 規 劃 ， 作 為 終 端 處 理 設 施 之 蛋 形 消 化 槽 於 八 十 三 年 即 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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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工 ， 而 台 北 縣 遲 至 八 十 六 年 始 推 動 公 共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， 且 進 度 緩 慢 ， 迭 九 十 年

底 用 戶 接 管 普 及 率 僅 為 一 ‧ 四 ％ ， 顯 見 蛋 形 消 化 槽 與 用 戶 接 管 工 程 嚴 重 脫 節 。  

綜 上 ， 營 建 署 未 能 切 實 評 估 ， 即 貿 然 興 建 蛋 形 消 化 槽 ， 對 於 地 方 政 府 污 水 下 水 道

用 戶 接 管 遭 遇 困 難 、 無 心 又 無 力 ， 工 程 進 度 嚴 重 落 後 ， 事 先 既 未 經 通 盤 瞭 解 以 嚴 謹 規

劃 ， 又 未 能 依 原 定 計 畫 切 實 掌 握 進 度 ， 督 促 地 方 政 府 戮 力 以 赴 ， 致 消 化 槽 完 工 多 年 未

能 試 車 營 運 ， 造 成 資 源 閒 置 ， 浪 費 鉅 額 公 帑 ， 核 有 不 當 。  

二 、 營 建 署 明 知 仲 裁 並 無 勝 算 ， 卻 未 積 極 尋 求 補 救 之 道 ， 耗 費 近 二 年 時 間 催 請 承 商 辦 理 功

能 試 車 、 尋 求 仲 裁 解 決 等 不 切 實 際 之 解 決 方 式 ， 任 令 鉅 額 投 資 設 備 閒 置 多 年 ， 徒 然 損

耗 時 間 成 本 ， 顯 有 不 當 ：  

( 一 ) 八 里 污 水 廠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正 式 通 水 試 車 ，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完 成 第 一 階 段 廠 站 試 車 ，

營 建 署 認 為 已 可 穩 定 供 應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試 車 所 需 之 污 泥 ， 乃 自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起 ，

數 度 催 請 承 商 辦 理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功 能 試 車 。 惟 承 商 認 為 目 前 八 里 污 水 廠 進 流 污 水 ，

係 採 截 流 雨 污 水 合 流 溝 渠 之 晴 天 污 水 ， 而 非 合 約 規 範 之 家 庭 污 水 ， 其 經 處 理 後 之 污

泥 有 機 質 含 量 較 低 ， 且 含 重 金 屬 成 份 ， 不 利 消 化 菌 成 長 ， 勢 難 達 到 合 約 規 定 之 有 機

物 質 去 除 率 ， 故 堅 拒 在 現 況 下 辦 理 試 車 ，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提 請 仲 裁 。  

( 二 ) 經 中 華 民 國 仲 裁 協 會 依 仲 裁 庭 決 定 委 請 榮 民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辦 理 鑑 定 ， 榮 民 工 程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環 保 專 業 施 工 處 於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五 日 完 成 鑑 定 報 告 書 載 以 ： 「 污 泥 含

有 超 量 之 鋅 與 鎳 重 金 屬 ， 顯 見 營 建 署 與 北 市 府 共 管 污 水 源 頭 上 （ 蘆 洲 、 頂 崁 、 中 港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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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進 流 口 上 游 有 鍍 鋅 、 鍍 鎳 工 廠 排 放 廢 水 … ， 上 述 重 金 屬 超 過 參 考 限 值 將 對 消 化 槽

之 生 化 作 用 造 成 抑 制 現 象 ， 即 有 毒 性 作 用 … ， 整 個 污 泥 厭 氧 消 化 會 因 為 此 值 過 高 而

宣 告 停 擺 」 、 「 統 計 歷 年 污 泥 之 揮 發 性 固 體 物 平 均 為 三 八 ‧ 八 ％ ， 遠 低 於 工 程 設 計

準 則 之 七 ○ ％ ， 是 以 消 化 槽 原 先 去 除 率 百 分 之 五 十 之 功 能 保 證 難 以 達 成 … 」 ； 中 華

民 國 仲 裁 協 會 乃 於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作 成 仲 裁 判 斷 書 ， 認 為 ： 「 在 原 契 約 內 容 未

變 更 之 情 形 下 ， 要 求 聲 請 人 依 現 況 或 修 正 案 進 行 功 能 試 車 有 其 實 際 上 之 困 難 」 ， 並

認 為 ： 「 相 對 人 （ 營 建 署 ） 要 求 聲 請 人 逕 行 機 電 試 車 顯 然 並 無 理 由 」 ， 故 判 斷 工 程

契 約 終 止 ， 未 執 行 功 能 試 車 部 分 費 用 予 以 扣 減 ， 營 建 署 則 應 解 除 相 關 工 程 保 證 金 及

給 付 工 程 保 留 款 。 營 建 署 經 委 任 律 師 研 商 ， 認 難 以 提 出 有 利 之 反 駁 ， 復 因 承 商 對 現

行 試 車 方 案 要 求 追 加 巨 額 費 用 ， 故 未 提 起 撤 銷 仲 裁 之 訴 。 「 蛋 形 消 化 槽 」 因 未 完 成

試 車 ， 而 八 里 污 水 廠 已 於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由 營 建 署 移 交 北 市 府 衛 工 處 接 管 操 作 ， 經 協

商 決 議 由 該 處 委 託 專 業 技 術 顧 問 公 司 修 訂 試 車 規 範 ， 及 預 算 編 列 等 工 作 後 ， 據 以 招

商 辦 理 試 車 ， 北 市 府 衛 工 處 已 於 九 十 年 九 月 底 辦 理 第 一 階 段 技 術 顧 問 甄 選 作 業 。  

綜 上 ， 承 商 認 為 現 有 污 泥 與 合 約 規 範 規 定 試 車 輸 入 之 污 泥 性 質 迥 異 ， 勢 難 達 到 合

約 規 定 之 有 機 物 質 去 除 率 ， 故 拒 絕 辦 理 試 車 乙 節 ， 尚 且 執 此 以 抗 ， 主 政 之 營 建 署 豈 能

失 察 不 明 ？ 此 可 由 營 建 署 對 於 仲 裁 結 果 認 難 以 提 出 有 利 之 反 駁 ， 故 未 提 起 撤 銷 仲 裁 之

訴 即 可 證 。 然 營 建 署 明 知 仲 裁 並 無 勝 算 ， 卻 未 積 極 尋 求 補 救 之 道 ， 耗 費 近 二 年 時 間 催

請 承 商 辦 理 功 能 試 車 、 尋 求 仲 裁 解 決 等 不 切 實 際 之 解 決 方 式 ， 任 令 鉅 額 投 資 設 備 閒 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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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年 ， 徒 然 損 耗 時 間 成 本 ， 顯 有 不 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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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所 述 ，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未 切 實 評 估 實 際 需 求 即 貿 然 興 建 蛋 形 消 化 槽 ， 對 於 地 方 政

府 污 水 下 水 道 用 戶 接 管 工 程 未 能 切 實 掌 握 進 度 ， 致 消 化 槽 完 工 多 年 未 能 試 車 營 運 ； 復 明

知 仲 裁 並 無 勝 算 ， 卻 未 積 極 尋 求 補 救 之 道 ， 耗 費 近 二 年 時 間 在 催 請 承 商 辦 理 功 能 試 車 、

尋 求 仲 裁 解 決 等 不 切 實 際 之 解 決 方 式 ， 任 令 鉅 額 投 資 設 備 閒 置 多 年 ， 徒 然 損 耗 時 間 成 本 ，

均 有 不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

見 復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  日  

 


